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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务来源 

本标准的制定任务是根据2018年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2018年第一批认证

认可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中《富硒产品认证技术规范》（2018RB023）项目起草。本

标准由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认证认

可技术研究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研究所、安康市富硒产业研究院、桃源县农业局、福建连城县富硒产业办、陕西省汉

阴县农业局、黑龙江省海伦市富硒产业办、重庆市江津区富硒产业办、安徽省石台县农

业局、重庆金质量认证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 

2. 标准制定背景及意义 

2.1 我国富硒产品认证发展现状 

（1）我国富硒产品认证现状 

目前我国已有 6 家认证机构在认证认可委员会进行了富硒产品自愿性认证的备案

工作，包括重庆金质量认证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4 月备案“富硒产品认证规程”，中标合

信（北京）认证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5 月备案“富硒稻谷认证规则”，方圆标志认证集团

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9 月备案“富硒产品认证规则”，上海英格尔认证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备案了“富硒产品认证规则”，新疆中信中联认证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3 月备案

了“富硒产品认证规则”，全球绿色联盟（北京）食品安全认证中心于 2018 年备案了“富

硒食品认证实施规则”。 

各个认证机构依据的标准不同，其中重庆金质量认证有限公司、方圆标志认证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英格尔认证有限公司、全球绿色联盟（北京）食品安全认证中 4 家认证

机构自行制定认证标准，中标合信（北京）认证有限公司依据 GB/T 22499 国家富硒稻

谷的标准开展认证，而新疆中信中联认证有限公司依据广西省地方标准 DB45/T 1061-

2014 开展认证。在认证拍照发放方面，重庆金质量认证有限公司发放富硒产品认证拍照

近百家。不同认证机构采信的认证标准不同，急需制定行业标准，进一步规范认证市场

与管理。 

（2）我国天然富硒土壤资源 

我国硒资源储量丰富，但地理空间分布极不均匀。我国表层土壤硒含量范围为

0.006~9.13 μg/g。在我国土壤环境中，硒的分布呈中间低，东南和西北地区高的马鞍形

趋势。从东北地区经黄土高原至川滇地区，再至青藏高原东部和南部，形成一条低硒带，

跨入省份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山东、内蒙古、甘肃、四川、云南、西藏等，

共计大约 72%的国土面积存在不同程度的缺硒(<0.05 μg/g)，其中缺硒区(0.02~0.05 μg/g)



占 43%，严重缺硒地区(<0.02 μg/g)占 29%（谭见安，1996）。国土资源部《中国耕地地

球化学调研报告（2015）》成果显示，除西藏外我国各省均发现富硒土壤，绿色富硒耕地

（重金属含量低于安全标准以内）面积为 5244 万亩，占我国耕地总面积 2.59%；其中绿

色富硒耕地面积排列前 10 位的省份包括广西（755 万亩），广东（713 万亩），山西（567

万亩），河南（403 万亩），河北（355 万亩），湖北（350 万亩），浙江（347 万亩），江

西（325 万亩），湖南（256 万亩），安徽（213 万亩）（中国地质调查局.2015）。 

（3）我国富硒业产业发展 

以天然富硒区为主，全国多个地区利用天然富硒土壤资源或通过外源生物强化技术，

开发出了丰富多样的富硒种植产品，产品涵盖粮食、茶叶、油料、蔬菜、水果、食用菌、

中草药等多个种类，品类齐全，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和富硒种植业相比，我国富硒养殖

业的产品种类少，且规模较小，以蛋鸡、肉鸡、猪、牛、水产为主，各地区中以湖北恩

施州、重庆江津区、陕西安康市、江西丰城市、安徽石台县、福建连城县的富硒养殖规

模最大，养殖种类涵盖蛋鸡、肉鸡、鸭、鹌鹑和鸽子等禽类，肉牛、奶牛、山羊、猪和

兔等畜类，以及水产类等多个品类。截至 2017 年，湖北、陕西、江西、重庆、湖南、安

徽、福建、广西、海南、黑龙江、山西、山东和河南等地区均已形成大面积的富硒种植

基地，种植品种涉及谷类、薯类、豆类、蔬菜类、水果类、食用菌类、茶叶类、中药材、

植物油等几乎全部种植农产品的类别，总种植面积近 1900 万亩（赵桂慎.2017）。其中，

种植规模较大的地区有湖北恩施州、陕西安康市、重庆江津区、黑龙江方正县、江西丰

城市、福建诏安县、湖南桃源县、广西等低，种植面积均在 20 万亩以上，其中，湖北

恩施州富硒种植规模最大，面积超过 1100 万亩，其次是陕西安康市，富硒种植面积达

到 520 万亩（赵桂慎.2017）。 

2.2 我国富硒产品认证标准现状 

（1） 富硒产品认证相关的硒相关国家标准 

1992 年国家实施《食品中硒限量卫生标准》GB13105-91，该标准 2005 年部分被 GB 

2762-2005《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取代，这两个标准分别对粮食、蔬菜、水果、鱼肉类、

乳制品中硒的最高限量做了规定。2012 年我国卫生部取消了 GB2762-2005《食品中污染

物限量》中的硒指标，不再将硒作为食品污染物进行控制。2011-2013 年澳大利亚膳食

营养补充数据库中对 234 类食品营养强化剂中硒含量（0.6-624.7 μg/d）进行了规定(FAO，

WHO.2011)。2017 澳新食品标准法典中对于硒在饮品中允许添加的最大参考量为 17.5 

μg/600 mL，而对其他农产品及食品如谷物及产品、乳制品等未设定最大限度添加量（澳

大利亚标准.2017）。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婴儿配方奶粉和婴儿专

用医疗配方的标准（Codex Stan 72-1981）中硒元素为必需元素，最小添加量应为 1 μg/100 

kcal，限制添加量为 9 μg/100 kcal（FAO，WHO.1981）。我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



硒营养素补充剂规定用量按不同年龄进行划分，其中成年人的最低添加量为 15 μg/d，

最高限量为 100.0 μg/d（以亚硒酸钠为硒源）(食药监局公告 2014)。与国际上营养与健

康声称一致的是对微量元素营养素参考摄入量（NRV）的规定及富含微量元素标签的规

定。GB 280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规定硒的 NRV 为

50 μg。按照预包装营养成分比较声明，当每 100 g 食品中矿质元素含量≥30% NRV 时，

即每 100 g 食品中硒含量达到 15 μg 时可标注高，或富含硒元素。近期我国推出《老年

食品通则》征求意见稿，其中将硒作为老年营养配方食品必需成分指标，每 100 kJ 中硒

的最小值为 0.96 μg，最大值为 6.37 μg；每日摄入量应在 20-60 μg。2012 年，国家质量

技术监督局颁布了《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GB 14880-2012）；从 2015 年至 2018

年，共颁布了 6 项食品营养强化剂食品国家标准，包括 GB 1903.9-2015 亚硒酸钠，GB 

1903.12-2015 L-硒-甲基硒代半胱氨酸，GB 1903.21-2016 富硒酵母，GB 1903.22-2016 富

硒食用菌菌粉，GB 1903.23-2016 硒化卡拉胶以及即将实施的 GB 1903.28-2018 硒蛋白。

在即将实施的 GB8537-2018 饮用天然矿泉水国家标准中对硒含量要求为≥0.01 mg/L。

2008 年发布的 GB/T 22499-2008 富硒稻谷是目前唯一的富硒农产品国家标准。但目前国

家标准中尚未有涵盖农产品及食品大类的富硒标准。 

（2） 富硒产品认证相关的硒的行业标准 

关于硒的行业标准目前共有 86 项，主要涉及水质、地质、矿石、农副产品、饲料、

肥料、环境、机械、进出口商品、有色金属等领域[24]。目前与富硒农产品及食品相关

的行业标准主要针对于单个作物制定，包括 NY 600-2002 富硒茶；GH/T 1090-2014 富

硒茶；NY 861-2004 粮食（含谷物，豆类，薯类）及制品中铅，镉汞，硒，砷，铜，锌

等八种元素限量，其中硒在谷物及制品中限量≤0.3 mg/kg，豆类及制品≤0.3 mg/kg，薯类

及制品≤0.3 mg/kg，鲜薯类≤0.1 mg/kg；NY/T 3115-2017 富硒大蒜；NY/T 3116-2017 富

硒马铃薯以及 NY 47-1987 饲料级亚硒酸钠的标准等。全国供销合作社 2017 年发布并实

施了 GH/T 1135-2017 富硒农产品标准，对种植或养殖过程中通过硒生物强化措施生产

的富硒农产品中的硒含量和硒代氨基酸含量（占比）指标进行了规定。 

（3） 富硒产品认证相关的硒的地方标准 

随着富硒农业的迅速发展，从 1993 年至 2018 年我国相继制定了 125 个硒相关的地

方标准，包括农产品及食品硒含量分类标准、单品富硒标准以及富硒食品标签等。其中

有 9 个省份（江西、陕西、青海、湖北、广西、重庆、宁夏、福建和河北）相继制定了

富硒农产品或富硒食品中硒含量或分类要求。由于硒在地域上分布不均匀性，种植结构

差异性、导致不同地区农产品中硒含量差异较大，主要表现在标准分类不统一、标准限

量差异较大等方面。 

陕西省在 2010 年推出《安康市地方标准 富硒农产品硒含量要求》；在 2012 年陕西



省又推出 DB61/T556-2012《陕西省地方标准 富硒食品与其相关产品硒含量标准》并将

富硒与含硒做了明确的区分，同时将农副产品与加工型产品硒含量进行了区分。湖北省

2002 推出《湖北省关于富硒食品地方标准》，并在 2014 年推出《湖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

准 富有机硒食品硒含量要求》，对食品中硒含量范围进一步细化上限，并有有机硒含量

进行了规定。从各地方标准对农产品限量上看，茶叶与食用菌中硒的标准范围较宽，量

较高；肉蛋其次，粮食、豆类硒含量接近；水果、乳及乳制品、粮油中硒含量标准较低。

各地方标准中硒含量范围差异较大，除了没有设置上限的标准，硒含量从高到低依次为

食用菌（0.05-10.00 mg/kg）>茶叶（0.05-5.00 mg/kg）>肉蛋（0.02-1.00 mg/kg）>粮食（0.05-

0.80 mg/kg）>豆类（0.02-0.80 mg/kg）>水果（0.01-0.50 mg/kg）>食用油（0.005-0.50 mg/kg）

~蔬菜（0.01-0.30 mg/kg）~乳及乳制品（0.01-0.10 mg/kg）。宁夏富硒农产品标准（DB 

64T1121-2016）中分别将水稻、玉米、小麦中硒含量规定为 0.04-0.3 mg/kg，并将当地特

产枸杞干果中硒含量规定为 0.01-0.1 mg/kg。 

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中豆类的富硒标准为 0.10-0.50 mg/kg，上限和下限均高于陕西

省地方富硒标准（0.02-0.30 mg/kg）。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硒含量随着海拔的高度升高而

增加，土壤中硒的背景值 0.56 mg/kg 明显高于全国背景值 2.56 倍(班玲等. 1992)，而陕

西省土壤全硒含量在 0.02-17.62 mg/kg，硒含量分布不均，均值为 0.12 mg/kg，低于全国

硒含量平均值 0.22 mg/kg (陈代中等.1984)。同时，重庆市地方标准中豆类制品的富硒标

准为 0.05-0.30 mg/kg，标准下限要低于江西省地方标准（0.07-0.30 mg/kg）；重庆市地方

标准中鲜蔬菜（0.02-0.30 mg/kg），肉蛋类（0.05-1.00 mg/kg）的富硒标准涵盖的范围要

高于陕西市地方富硒标准。同时，重庆市地方标准中食用菌（干基）的富硒标准为 0.05-

0.50 mg/kg 上限低于其它各地方标准。重庆市地区处于中国内陆西南，土壤中硒含量范

围在 0.01-5.79 mg/kg，硒含量均值为 0.20 mg/kg，略低于全国土壤硒水平(严明书等.2014)。

湖北省硒资源尤为丰富，在西南部恩施渔塘坝地区硒含量范围 346-2018 mg/kg，含量极

高；同时耕作土壤总硒含量也能达到 3.5 mg/kg，是我国硒含量罕见较高的地方（朱建明

等.2008）。因此，湖北省地方标准中粮食、豆类、蔬菜、乳及乳制品的上限明显高于其

它地方，食用菌、食用油以及茶叶的下限要明显高于其他地方标准。 

（4） 富硒产品认证硒含量检测的相关标准 

准确、高效地测定食物中硒元素含量及形态是安全、高效的进行科学补硒的基础。

目前，关于总硒的检测标准主要有荧光法、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法、原子吸收法、氢化

物发生原子吸收法以及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等多种检测方法（表 1）。 

表 1 总硒测定相关标准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测定方法 

GB/T 11902-1989 水质硒测定 2,3-二氨基萘荧光法 

GB/T 13883-1992 饲料中硒的测定方法 2,3-二氨基萘荧光法 

GB/T 15505-1995 水质硒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2399-1996 食品中硒的测定 第一法：荧光法 

第二法：氢化物原子荧光光谱法 

GB/T 5009.93-2003 食品中硒的测定 第一法：氢化物原子荧光光谱法； 

第二法：荧光法 

GBZ/T 160.34-2004 工作场所空气中硒及其化合物的测定方法 第一法：氢化物-原子荧光光谱法； 

第二法：2,3-二氨基萘分光光度法； 

第三法：氢化物-原子吸收光谱法 

GB/T 13883-2008 饲料中硒的测定 第一法：氢化物原子荧光光谱法（仲裁法）； 

第二法：2,3-二氨基萘荧光法 

GB/T 21729-2008 茶叶中硒的测定 原子荧光光度法 

第一法：氢化物原子荧光光谱法； 

第二法：荧光法 

GB/T 5009.93-2010 食品中硒的测定 

GB/T 26289-2010 高纯硒化学分析方法硼、铝、铁、锌、砷、

银、锡、锑、碲、汞、镁、钛、镍、铜、镓、

镉、铟、铅、铋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GB 5009.93-2017 食品中硒的测定 第一法：氢化物原子荧光光谱法： 

第二法：荧光分光光度法； 

第三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GBZ/T 300.53-2017 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 

第 53 部分：硒及其化合物 

第一法：硒及其化合物的酸消解-原子荧光光

谱法； 

第二法：硒及其化合物的酸消解-二氨基萘荧

光光度法； 

第三法：硒及其化合物的酸消解-氢化物发生

-原子吸收光谱法； 

第四法：硒化氢的溶液吸收-原子荧光光谱法 

GB/T 35876-2018 粮油检验谷物及其制品中钠、镁、钾、钙、

铬、锰、铁、铜、锌、砷、硒、镉和铅的测

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GB/T 35871-2018 粮油检验谷物及其制品中钙、钾、镁、钠、

铁、磷、锌、铜、锰、硼、钡、钼、钴、铬、

锂、锶、镍、硫、钒、硒、铷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2.3 富硒产品认证标准研发的紧迫性 

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耕地地球化学调查报告(2015 年)》我国有 5244 万亩绿色富

硒耕地，截至 2018 年,在湖北、陕西等 20 余个省份已经开发富硒种植业近两千万亩，

种植种类超过 80 种，生产粮食、茶叶、果蔬、食用菌等产品、产值数百亿，生产企业

近千家,富硒农产品已经成为继绿色农产品、有机农产品后功能性农产品的典型代表。

然而全国富硒农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原因之一是产品标准和认证标准相对滞后，目前国

内仅有重庆金质量认证有限公司等 6家认证公司开展富硒产品自愿性性认证，认证标准



依据存在不一致等问题。 

富硒农产品认证是保障富硒农业产业有序发展的必要前提，没有科学、有效的认证

认可，就不可能有健康、可持续的富硒产业发展。建立富硒农产品认证技术规范，利用

统一的认证技术规范逐步提高富硒农产品标准化生成和规范市场形成，提升富硒农产品

的市场信任度和产品价值，提高农民收入，并对促进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

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3. 主要工作过程 

通过文献查阅与实地调研，起草组完成了《富硒产品认证技术规范》标准的初稿起

草工作，并开展了 3 次小范围专家研讨修订完善稿件，在此基础上组织富硒产品研究科

研院所，产品认证企业，富硒产业组织管理部门和企业代表等开展较大范围研讨与征求

意见，其中包括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认

可技术研究中心、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所、农业部食物与

营养发展研究所、浙江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黑龙江省农科院、河北省

农林科学院谷子研究所、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谷子研究所、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技

术研究所、湖北民族大学、广西农业科学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

究院等 17 家富硒研究科研院所；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标合信（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重庆金质质量认证有限公司、全球绿色联盟（北京）食品安全认证中心、全球绿色联盟

（北京）食品安全认证中心、北京中合金诺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

公司、新疆中信中联认证有限公司、北京爱科赛尔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 9 家产品认证机

构；湖北省恩施州农业局、福建省连城农民创业园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安康市富硒产品

研发中心、陕西省汉阴县人民政府、湖南省桃源县富硒健康食品加工专项小组、湖南省

桃源县富硒产业协会、重庆市江津区农委、黑龙江省海伦市富硒办、宁夏自治区吴忠市

硒产业办公室、安徽省石台县农业委员会、江西省丰城富硒食品工程中心、广西富硒农

产品协会等 14 个省富硒产区的管理部门、企业代表。为标准的科学性、规范性、可操

作性奠定了基础。 

3.1 成立标准起草组及分工 

2018 年 8 月，组建标准起草团队，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检验

检疫科学研究院、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认证认可技术研究所、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所、安康市富硒产业研究

院、桃源县农业局、福建连城县富硒产业办、陕西省汉阴县农业局、黑龙江省海伦市富

硒产业办、重庆市江津区富硒产业办、安徽省石台县农业局。标准起草任务分工： 

中国农业大学为标准起草负责单位，主要承担标准立项、调研、编写、研讨、修改



和报批等工作，参与了标准编写的全过程。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认证认可技术研究所、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所、重庆金

质量认证有限公司主要承担标准中认证技术规范要求、硒摄入量、硒检测方法等技术指

标确定、标准编写和标准研讨等工作。 

康市富硒产业研究院、桃源县农业局、福建连城县富硒产业办、陕西省汉阴县农业

局、黑龙江省海伦市富硒产业办、重庆市江津区富硒产业办、安徽省石台县农业局负责

富硒农业行业发展背景、富硒农产品检测数据的收集、整理和起草工作。 

中国农业大学负责完成整个标准初稿汇总工作。 

3.2 标准初稿的起草 

2018 年 8-11 月，在调研和查阅相关文献基础上，标准编写负责单位中国农业大学

组织编制组人员进行了标准的编制工作，形成了标准初稿。 

2018 年 11 月召开了第一次专家咨询会，重点对标准中的原则，标准范围、术语与

定义，天然富硒产品与生物强化富硒产品等内容进行了专家咨询，并完成了修订。 

2018 年 12 月召开了第二次专家咨询会，重点对标准中的富硒产品硒含量及卫生安

全要求、内源生物转化农产品生产要求、外源生物强化富硒农产品生产要求、富硒食品

加工要求、硒含量的检测方法、标识等部分进行了专家咨询，并完成了修订。 

2019 年 1 月召开了第三次专家咨询会，针对 17 家富硒研究科研院所、9 家认证机

构、14 个省富硒产区进行了大范围的专家咨询，并汇总标准涉及各方面的意见完成修订

工作。 

2019 年 4 月-8 月进行了富硒产区包括青海平安、陕西汉阴、福建连城、黑龙江海

伦、安徽石台等进行了硒相关标准培训，并针对标准进一步征求意见； 

2019 年 8 月召开了第四次专家咨询会，汇总标准涉及各方面的意见进一步修订完

成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4.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4.1 标准编制原则 

4.1.1 遵循 GB/T1.1 编制原则和相关法规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和 GB/T 20001.5 -2017 的规定进行编写。 

标准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家、行业和地方发布的富硒产品相关标准、良好农业操

作标准和功能农业的相关国家政策。重点针对富硒产品生产过程、硒含量要求、产品认

证和标准等方面进行编制，符合现有国家和行业法规要求。 



4.1.2 突出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硒是人体和动物必需的微量元素，对人体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植物与动

物对硒的吸收与转化，形成人体易于吸收利用的硒氨基酸、硒蛋白等有机形态硒，是富

硒富硒农产品和富硒食品生产的科学基础。硒作为微量元素，根据中国营养学会在《中

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17）》中规定我国成年人每天硒元素的适宜摄入量为

60-400μg/d（微克/天）。不同作物和动物产品对硒元素的吸收与转化规律不同。《富硒产

品认证技术规范》需要在参考目前现有国家相关标准的前提下，依据动植物对硒的吸收

与转化规律，人体硒摄入量要求，以及膳食结构进行编写，充分体现标准的科学性。 

标准制定过程中讲富硒农产品和富硒食品要求分开起草，富硒食品要求按照《GB 

28050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为主要参考依据，富硒农产品要求依托富硒

农产品国家标准和农业农村部制定的富硒农产品行业标准为依据，充分体现认证标准与

产品含量标准之间的衔接性。同时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广泛吸收来自认证机构、富硒

产区代表的意见，考虑标准后续实施中的可操作性。 

4.2 主要技术内容确定依据 

4.2.1 关于本标准涉及到的主要术语和定义的规定 

为了便于理解标准内容，本标准规定了 4 个定义，每个定义来源如下： 

富硒产品定义主要来自于目前的国家、行业相关标准。富硒食品为加工型产品，富

硒农产品为初级农产品。 

国家相关标准中关于富硒产品的定义：根据《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中对针对矿物质（硒、锌、铁等）含量每 100 g 中≥30 % NRV（营养参考

值），每 100 mL 中≥15 % NRV 或每 420 kJ 中≥10 % NRV，可以在包装上声称“富”，依

据 GB 28050—2011，预包装食品每 100 g 中硒含量≥15μg，每 100 mL 中硒含量≥7.5μg

或每 420 kJ 中硒含量≥5μg 可以定义为富硒产品。《富硒稻谷》（GB/T 22499-2008），富

硒稻谷定义为通过生长过程自然富集而非收获后添加硒、加工成符合 GB1354 规定的三

级大米中硒含量在 0.04mg/kg-0.30 mg/kg 之间的稻谷。根据《食品营养强化剂 富硒酵

母》（GB1903.21—2016），富硒酵母定义为“发酵用营养物质接种未经基因修饰的酵母菌

种,经发酵培养将培养基中含有的亚硒酸钠转化为有机态硒,再经分离、干燥制得的食品

营养强化剂富硒酵母”，同时满足感官、理化指标（硒含量达到 1000-2500mg/kg，有机

硒含量≥97 %等）、微生物限量等指标。《食品营养强化剂 富硒食用菌粉》（GB1903.22—

2016），富硒食用菌粉定义为“以食用菌为载体,经发酵培养将培养基中含有的亚硒酸钠

转化为有机态硒,再经粉碎、干燥制得的食品营养强化剂富硒食用菌粉”，同时满足同时

满足感官、理化指标（硒含量达到 180-400mg/kg，有机硒含量≥98 %等）、微生物限量等



指标。 

行业标准中关于富硒产品定义：《富硒茶》（NY/T600-2002），富硒茶定义为“在富硒

区土壤上生长的茶树新稍的芽、叶、嫩茎，经过加工制成的，可供直接引用的，含硒量

符合本标准规定范围内的茶叶。”《富硒大蒜》（NY/T 3115-2017）和《富硒马铃薯》（NY/T 

3116-2017）分别对富硒大蒜和富硒马铃薯的质量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标识、

包装、储存和运输进行了描述和要求。 

地方标准中关于富硒产品的定义：陕西省地方标准，《富硒食品与其相关产品硒含

量标准》（DB61/T556-2012），湖北省地方标准（《湖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富有机硒食

品硒含量要求》（DBS 42/ 002-2014），江西省地方标准《富硒食品硒含量分类标准》（DB 

36/T566-2009），广西自治区地方标准《富硒农产品硒含量分类要求》（DB 45/T1061-2014），

重庆市地方标准《重庆市富硒农产品地方标准》（DB50/T524-2014），青海省地方标准《富

硒农产品硒含量地方标准》，福建省地方标准《富硒农产品硒含量分类要求》（DB35/T 

1730-2017）也分别对富硒产品、富硒食品、富硒农产品进行了定义。 

富硒土壤定义：我国克山病带和低硒环境的研究出发，划分出我国土壤中硒元素生

态景观的界限值，即硒含量小于 0.125 µg/g 为缺硒土壤；0.125~0.175µg/g 为少硒土壤；

0.175~0.40 µg/g 为足硒土壤；0.40~3.0 µg/g 为富硒土壤；大于 3.0 µg/g 为硒中毒（谭见

安，1996）。根据中国耕地地球化学调查报告（2015 年）的内容也定义富硒土壤硒含量

范围为 0.40~3.0 mg/kg，因此本标准对富硒土壤定义为总硒含量范围为 0.40~3.0 mg/kg

的土壤为富硒土壤。 

内源硒生物转化、外源硒生物强化、内源硒生物转化富硒农产品、外源硒生物强化

富硒农产品：经起草专家组讨论确定将富硒农产品分为内源硒生物转化富硒农产品和外

源硒生物强化富硒农产品。生物强化概念来之于文献，“生物强化是指通过育种等手段

提高农作物微量营养元素含量的方法（张春义等，2009）”。概念中生物强化不仅仅包括

育种，还包括了农艺措施比如施肥等。经过起草专家组讨论，对应“外源硒生物强化”，

确定了“内源硒生物转化”的概念，突出在天然富硒土壤中生产。同时在“内源硒生物

转化”和“外源硒生物强化”两个概念的基础上确定了“内源硒生物转化富硒农产品”

和“外源硒生物强化富硒农产品”的术语。 

安全间隔期：安全间隔期的术语借用农药安全间隔期的定义，农药安全间隔期来自

文献《中国农药大词典》“为保证收获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量不超过规定的限量标准而制

定的最后一次施药距收获时的最短间隔天数（石得中. 2007）。” 

4.2.2 关于本标准涉及到的认证产地环境的要求 

富硒产品作为营养型农产品的代表，首先应满足食品安全的要求，根据起草组专家

讨论意见，富硒食品的产地环境参考了国家有机产品认证和绿色产品认证的产地环境要



求，在生产地域上要求远离城区、工矿区、交通主干道、工业污染源、生活垃圾场等；

在产地的土壤、水、大气等方面，需要符合国家绿色食品认证 NY/T 391 的产地环境技

术条件要求。 

内源硒生物转化富硒农产品应在天然富硒土壤上种植生产，不得进行外源生物强化。

考虑到富硒产业发展要具有一定的规模和产业集中度，经过专家咨询讨论，并根据目前

国内主要富硒产区的天然富硒土壤规模（件表 2），对地级行政区内富硒土壤的面积规模

要求大于 15 万公顷，在县级行政区内面积要求大于 2 万公顷，并需要提供省级地质部

门或科研单位的检测报告或研究报告。 

表 2 我国主要富硒区天然富硒土壤面积 

富硒原产地的区域 富硒土壤面积（公顷）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245,000 

陕西省安康市 202,600 

广西省贵港市 385,900 

江西省丰城市 52,470 

黑龙江省海伦市 92,800 

黑龙江绥棱县 66,667 

黑龙江宝清县 66,667 

重庆市江津区 52,950 

湖南省桃源县 233,333 

湖南省新田县 56,500 

青海省平安县 60,000 

福建省连城县 85,300 

福建省寿宁县 38,668 

福建省诏安县 50,802 

安徽省石台县 86,201 

 

4.2.3 关于本标准涉及到的富硒种植产品认证要求 

关于本标准涉及到的内源硒生物转化富硒农产品生产要求：根据起草组专家讨论意

见，内源硒生物转化富硒农产品只能在天然富硒土壤上种植生产，不得进行外源生物强

化，富硒土壤硒含量应达到 0.4-3.0mg/kg。考 

关于本标准涉及到的外源硒生物强化富硒农产品种植生产要求：根据科技文献汇总，

并结合国家公益性行业专项“优质高效富硒农产品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研究成果，作



物可以通过叶面、根系对硒酸盐、亚硒酸盐、纳米硒、硒代蛋氨酸等形态硒进行吸收与

转化（表 3，图 1）。硒形态不同，其毒性差异显著。大鼠口服亚硒酸钠半致死量(LD50)

在 3-12mg/kg 之间，小鼠口服亚硒酸钠 LD50 在 7-22mg/kg 之间。大鼠口服硒酸钠的半致

死量为 1.6mg/kg(Abdo, 1994)。Zhang 等研究表明小鼠口服硒甲基半胱氨酸半致死量约

为 15mg/kg，口服硒代蛋氨酸的半致死量约为 26mg/kg，而小鼠口服化学合成的纳米硒

的半致死量约为 113mg/kg (Zhang et al., 2005; Zhang et al., 2007)。植物叶面吸收转化效

率大大高于土壤的吸收与转化，硒酸钠的毒性较大，所以硒强化剂不使用硒酸钠作为硒

源。考虑到硒代蛋氨酸等有机硒氨基酸价格昂贵，在作物生产上意义较小，将硒代蛋氨

酸不列为硒强化剂。同时叶菜植物生育期较短，生长速度快，不采用叶面施用的方式。

考虑到植物生长过程中对硒的吸收转化过程，以及硒应用的态环境风险，参考农药管理

设置了安全间隔期应不少于 15天。 

表 3 主要作物富硒生产 

粮食 处理 含硒量 

（mg kg-1） 

产量变化 有机硒（%） 参考文献 

水稻 
喷施亚硒酸钠 0.255-0.587 无显著影响 

87.72-

90.98% 
2007，周鑫

斌 
喷施清水 <0.080 —— —— 

小麦 

抽穗期喷硒

20mg/L 
0.181 +0.86% —— 

2010，唐玉

霞 抽穗期喷硒

40mg/L 
0.258 1.12% —— 

玉米 
喷施硒肥 40-

70mg/L 
0.109 +2.53% 

83.4%硒蛋

白 

2014，李圣

男 

脐橙 喷施 0.009-0.030 +10.5%% —— 2011, 罗序燕 

2011, 王海波  葡萄 土施 0.032 —— —— 

枣 喷施 0.042 —— —— 

猕猴桃 

喷亚硒酸钠 0.023  78.83% 2012, 刘仁道 

喷亚硒酸钠 0.028  81.49% 2012, 刘仁道 

喷亚硒酸钠

160mg/L 

0.031  85.89% 2012, 刘仁道 

 



 

图 1 主要作物对纳米硒的吸收与转化 

 

4.2.4 关于本标准涉及到富硒养殖产品认证要求 

硒作为动物的必需微量元素，饲料中是强制性添加，考虑到饲料来源的农产品硒含

量稳定性较差，无法满足动物生长的生理需求，硒的添加与硒的形态按照 2018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2625 号）《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执行，可以采用亚

硒酸钠或酵母硒，推荐添加量为 0.1-0.3mg/kg，最高限量为 0.5mg/kg。 

4.2.5 关于本标准涉及到的富硒食品认证要求 

根据起草专家组和专家咨询意见，富硒食品加工原料应来自富硒农产品，不得在加

工过程添加硒强化剂的方式生产富硒食品，食品加工过程的需要符合国家食品安全强制

性标准《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14881》。 

根据各个产区和文献数据，对富硒食品中的重金属含量进行了表述。福建大田硒含

量与 Cu 和 Pb 呈现极显著正相关，寿宁县土壤中硒含量与 Cr 呈现显著正相关（王秋营，

2016）。通过恩施富硒土壤中重金属相关性研究发现，恩施硒含量较高的鱼塘坝地区 Cd

的超标也最严重，达到了 8-800 倍，其次 Cu、Zn、Cr 也存在超标的问题（郭宇.2012）。

海口富硒区的研究发现富硒土壤与非富硒土壤比较，Cd 含量较高，其中农产品中存在

Pb、Cd 超标现象（肖钰杰.2014）。通过对安徽池州市贵池区的富硒土壤分析发现土壤 Se

水平与 Cd 分布较为一致，农产品中 As 超标率较高，达到 80%（沈燕春.2011）。根据对

浙西土壤地球化学调查，发现富集 Cd、Se、Zn、As、S、Fe 元素，农产品中 Cd 超标较

重（宋明义.2009）。综合上述文献，为防止富硒土壤中重金属伴生对农产品安全的影响，



保障富硒产品的安全优质特征，按照 GB 2762 的规定对农产品中的镉、铬、砷、铅和汞

含量进行了要求。 

4.2.6 关于本标准涉及到的富硒产品认证的硒含量要求 

目前富硒食品有强制性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8050》，标准中针

对富硒食品要求每 100g 硒含量≥30%NRV（营养参考值），或每 100mL 中硒含量≥

15%NRV，或每 420kJ 中硒含量≥10%NRV，按照硒 NRV 为 50 μg；每 100g，或每 100mL，

或每 420kJ 硒含量分别应不小于 15μg，7.5μg 和 5μg。针对富硒农产品，国家标准有一

个《富硒稻谷标准 GB/T 22499》，农业部行业标准有 3 项，分别为《富硒茶行业标准

NY/T600》、《富硒大蒜行业标准 NY/T 3115》、《富硒马铃薯行业标准 NY/T 3116》，富硒

农产品硒含量要求参考上述 4 项标准，没有国家或者行业标准的农产品参考富硒食品的

国家标准进行要求。 

4.2.7 关于本标准涉及到的硒含量检测方法 

本标准中硒的测定方法参考国家标准或者农业部行业标准，其中富硒农产品和富硒

食品硒含量按 GB 5009.93 规定的方法测定，饲料中硒含量按 GB/T 13883 规定的方法测

定，土壤硒含量按 NY/T 1104 规定的方法测定。 

4.2.8 关于本标准涉及到的富硒产品认证的标识要求 

本标识中标识的要求“富硒产品包装上应在产品包装的醒目位置标明硒含量的数值，

单位为μg/100g 或者 μg/100mL”“富硒产品中硒含量应不低于标识硒含量的 80%”的要

求来自强制性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8050》。硒作为微量元素，需要

控制摄入量，为倡导富硒产业的科学健康发展，标识上参考 WS/T 578.3 标准，要求标

识“科学补硒”。 

5. 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采用国际标准，但参考了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

织关于硒摄入量的相关规定。 

6.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其中关系硒含量要求直接采纳《预包装食品营养

标签通则 GB 28050》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7.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 



8. 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意见 

本标准任务下达时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建议按推荐性标准发布。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采取政府推动、技术培训、工程示范和政策奖励等措施贯彻实施本标准，在各

级政府的支持下，优先在富硒产业发展优势区中进行推广应用，再通过部分具有代表性

企业的示范和带动，逐步推广。 

组织措施：建议由农业部门确定具体监管部门和执法部门，并贯彻执行。 

技术措施：建议在富硒产业发展优势区，包括湖北省恩施州、陕西省安康市、广西

自治区贵港市、江西省宜春市、江西省丰城市、陕西省紫阳县、陕西省汉阴县、黑龙江

省海伦市、湖南省桃源县（新田县、岳阳县等）、重庆市江津区、四川省万源县、安徽省

石台县、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福建省连城县、贵州省开阳县、山东省淄博市以及新疆

自治区焉耆县等地区开展开展富硒生产技术与认证要求的相关培训。各地可选取具有代

表性的农业企业进行技术推广，建立示范工程，由点带面，逐步推广。 

试点示范：优先在富硒产业优势区实施整建制（市或县）推进地区实施政策推动、

经费支持等措施，促进本标准的逐步落实。区域分布上，建议优先在全国 20 个市县进

行推广应用，后期逐渐推广至其他区域。 

10.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不存在替代、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相关问题。 

11.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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